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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國
自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政
府
在
滿
足
國
民
的
需
要
方
面
扮
演
著
積
極
的
角
色

，
各
種
社
會
立
法
逐
次
制
定
與
實
施
，
而
邁
向
福
利
國
家
之
林
。
構
成
英
國
成
為
福
利
國

家
的
主
國
基
柱
是
社
會
安
全
服
務
(
M
E
E
-
m叮
叮
己
已
哥
回
呵
呵
〈
戶
口

2
)
、
衛
生
服
務
(

穹
且
F
m

叩
門i
g
m
〉
、
教
育
服
務
甘
心
口
2

泣
。
口
的
叩
門4
戶
口
凹
的
)
、
住
宅
服
務
手
。
已
印

戶口
閻

明
白
門
〈
戶
口
而
回
)
與
所
謂
的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(
可
叩
門

M
O
口
己
的
。
立
已
m
叩
門
i
n
m
M
)。
社
會
安
全

服
務
旨
在
維
持
國
民
收
入
的
安
全
;
衛
生
服
務
則
在
提
供
全
民
兔
費
的
健
康
醫
療
;
教
育

服
務
係
保
障
國
民
接
受
教
育
的
權
利
與
機
會
﹒
'
住
宅
服
務
是
有
關
國
民
居
住
的
策
略
與
措

施
;
而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由
於
順
序
位
於
第
五
，
因
此
又
被
稱
為
第
五
個
社
會
服
務

(
H
Z

E
E
F

間
。
已
旦
的
叩
門
〈
凹
凸
2
)

，
其
目
的
在
增
進
社
區
中
劣
勢
固
體
份
子
的
福
祉
。

對
於
社
會
上
居
於
劣
勢
或
需
要
中
的
個
人
除
了
醫
療
與
財
務
協
助
之
外
的
服
務
通
稱

之
為
一
福
刺
服
務
(
還m
R
R
何
回
叩
門
〈
戶
口
2
)
。
由
於
接
受
這
些
服
務
的
對
象
諸
如
老
年
人
、

缺
乏
家
庭
照
顧
的
兒
童
、
未
婚
母
親
、
無
家
可
歸
者
、
生
理
與
心
理
的
殘
障
者
等
對
於
服

務
握
供
者
而
言
都
具
有
以
「
個
人
」
(
胃
口
。E
C

為
個
案
的
特
性
，
因
此
∞
呵
呵σ
o
v
g

委
員
會
師
以
「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」
代
替
了
福
利
服
務
的
名
稱
。
自
此
之
後
，
個
人
社
會
服

務
一
詞
就
成
了
英
國
獨
特
的
稱
謂
。
本
文
的
目
的
師
在
介
紹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在
英
國
運
作

的
概
況
。

貳
、
行
政
組
組
慨
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在
英
個
歷
久
以
來
係
由
中
央
立
法
而
由
地
方
政
府
負
責
提
供
。
一
九

F孫
健
忘

七
一
年
前
，
此
種
服
務
分
由
地
方
政
府
的
三
個
部
門
來
負
責
:
公
共
衛
生
部
負
責
社
區
中

精
神
病
患
者
與
精
神
殘
障
者
的
服
務
及
在
宅
服
務
;
見
童
部
負
責
不
幸
見
童
的
服
務
;
福

利
服
務
部
則
負
責
老
年
人
、
身
體
殘
障
者
以
及
無
家
可
歸
者
等
的
服
務
。
這
種
行
政
體
制

逐
漸
產
生
了
一
些
現
象
•. 

ω
由
於
服
務
行
政
的
分
離
，
對
於
需
要
不
同
部
門
服
務
的
案
主
(
如
身
體
殘
障
的
老

年
人
)
而
言
經
常
在
部
門
間
被
轉
介
而
感
到
困
擾
;

ω
當
各
部
門
職
掌
及
功
能
隨
著
社
會
立
法
逐
漸
擴
張
時
，
無
可
避
兔
的
會
造
成
部
門

間
服
務
的
重
覆
以
及
彼
此
權
貴
很
難
作
明
確
的
劃
分
;

ω
雖
然
各
部
門
的
共
同
目
標
是
案
主
的
福
祉
，
然
由
於
資
源
的
有
限
形
成
各
部
門
在

經
費
分
配
時
的
競
爭
。

鑒
於
上
述
的
缺
失
，
工
黨
政
府
於
一
九
六
五
年
設
立
了
地
方
政
府
與
相
關
個
人
社
會

服
務
的
委
員
會
(
口
。B
S
E

呵
呵
。
口

F
E
巳
〉

E
V
E
-
H可
υ

口
已
〉
巨
叩
門
戶
均
叩
門
間
。
口
已

切
。
立
已
∞
叩
門
〈
戶
口
2
)
並
任
命
早
且
叩
門
戶
口p
m
g
r
s

為
主
膺
，
因
此
委
員
會
文
被
稱

為
常
忌
。
F
E
委
員
會
。
該
委
員
會
的
任
務
是
檢
討
英
格
蘭
與
威
爾
斯
兩
地
的
地
方
政
府
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組
織
與
職
責
，
並
尋
求
如
何
適
當
改
變
以
達
成
更
有
效
家
庭
服
務
的
方

法
。
經
過
了
三
年
的
時
間
，
委
員
會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完
成
報
告
，
即
通
稽
的
常
忌
。

F
B

報
告
。
報
告
的
結
論
是
建
議
政
府
就
當
時
地
方
政
府
各
個
不
同
的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部
門
加

以
整
合
而
成
為
一
獨
立
完
整
的
部
門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，
以
家
庭
為
取
向
來
提
供
服
務
。

政
府
接
受
了
該
報
告
的
建
議
於
一
九
七
0
年
通
過
7
地
方
政
府
社
會
服
務
法
戶
。
-

2

日
〉
E
F
。
旦
司
∞
。
立
已
∞
叩
門
〈
戶
口

2

〉
口
片
)
，
並
於
一
九
七
一
年
開
始
實
施
。
根
按

該
法
案
，
各
地
方
政
府
成
立
社
會
服
務
部
(
切
。
立
自
-
m
叩
門
i
n
g
巳
叮
叮M
H
Z
B
S
C以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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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。
總
計
英
格
蘭
與
威
爾
斯
兩
地
址
〈
成
立
了
一
一
六
個
社
會
服
務

部
。

由
於
各
地
方
政
府
對
於
社
會
服
務
部
的
組
織
與
運
作
可
享
有
自
主
權
(
只
要
符
合
中

央
法
案
的
要
求
及
中
央
政
府
衛
生
與
社
會
安
全
部
的
指
示
)
，
因
此
各
地
方
政
府
的
社
會

服
務
部
在
行
政
組
織
上
可
能
會
有
差
異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社
會
服
務
部
的
一
股
組
織
如
下
圖

啟
示•• 

助理主任
(社會工作服務)

諮詢委員

地區官員

小組 在宅服務
組長 經理

社會工作員

助理社會工作
員職業復鍵師

行政人員

助理主任
(收容照顧與日間照
顧)

諮詢委員

日間照收容照顧機

顧經理 榜主管

收容照顧機

構社會工作

員

社會服務主任

副主任

助理主任
(研究與發展)

訓研計

線究畫
官官官
員員員

口閏
月

l
il
-
-
-
-
人政尸

行

助理主任
(行政)

收容照顧機

權看護人員
與事務人員

日問照

顧人員
在宅服務
員

拉
再
就
該
國
說
明
如
下
.
.
.

科
主
任
(
已
叩
門2
阱
。2
).. 

為
社
會
服
務
部
的
主
管
。
根
按
中
央
政
府
的
指
示
，
主

任
的
資
格
以
擁
有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訓
線
且
具
有
實
務
行
政
工
作
經
驗
者
為
宜
。

口
高
級
主
管
(
切
而
且
旦
旦
戶
口
位
有
B
S
C
.
-
主
任
之
下
通
常
設
有
副
主
任
及
三
至

四
位
助
理
主
任
以
負
責
部
內
各
種
不
同
業
務
的
督
導
。

的H諮
詢
職
位
(
〉
已J
L
S司
司

2
2
).. 

諮
詢
與
建
議
，
通
常
的
職
稱
為
首
席
工
作

員
(
可
門
戶
口
丘
吉
H
E

立
丘
吉
日
需
品
或
顧
問
(
〉
已
丘
吉
2
)
。
他
們
的
主
要
職
責
亦

包
括
了
對
工
作
標
準
的
審
核
。

的
地
區
辦
事
處
(
〉
3
"

。
閃
閃
戶
口
而
∞
)

.• 

在
社
會
工
作
的
業
務
方
面
，
部
之
下
設
置
若

平
地
區
辦
事
處
以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的
服
務
。

的
小
組
(
吋
Z
Z

臼-
8
).. 

地
區
辦
事
處
之
下
因
需
要
可
劃
分
為
些
許
小
組
有
組
長

負
責
，
其
工
作
地
點
可
能
是
在
地
區
辦
事
處
之
內
或
其
他
地
方
。
組
的
編
成
可
謀
取
混
合

小
組
苟
且
n
y
g
且
自
由
)
或
是
對
某
些
一
團
體
成
立
專
門
小
組
(
印
有
n
z
-
U
H

門
g
B
M
)

的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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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、
服
務
措
施
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主
要
目
標
團
體
是:
ω
老
年
人
;
ω
身
體
殘
障
者
;
ω
精
神
病
患

者
;
ω
精
神
殘
障
者
與
制
見
童
。
針
對
這
些
團
體
的
特
質
與
個
別
差
異
，
社
會
服
務
部
通

常
謀
取
下
列
的
服
務
措
施
.. 

份
收
容
照
顧
(
肉
已
正
呂
立
旦
旦
門
問
)
.. 

比
服
務
措
施
的
主
要
收
容
對
象
是
老
年
人

與
失
依
兒
童
，
分
別
設
有
老
人
之
家
(
。
E
M
V呵
。
1
-
d
v。
8
2
)
與
兒
童
之
家

(
n
E
T

m
r
g
d
z
s
2
)

以
為
安
置
。
精
神
病
患
與
精
神
殘
障
者
的
收
容
照
顧
主
要
是
由
衛
生

服
務
部
門
負
責
，
惟
近
些
年
來
社
會
服
務
部
亦
對
彼
等
提
供
中
途
之
家
(
E
R
S若
是

}
5
5
2
)式
的
收
容
服
務
。

臼
日
間
照
顧
(
口
是
白
白
白
).• 
此
服
務
的
實
施
可
以
包
括
三
種
型
式
:
ω
針
對
老

年
人
所
設
置
的
日
間
照
顧
中
心
，
老
年
人
可
在
中
心
內
結
交
朋
友
、
從
事
休
閒
活
動
、
接

受
醫
療
保
健
、
享
受
低
膜
的
午
餐
以
及
其
他
的
服
務
與
諮
詢
措
施
;
助
針
對
身
體
殘
障
者



所
成
立
的
日
間
照
顧
中
心
，
可
使
聽
障
者
在
中
心
內
認
識
朋
友
，
同
時
接
受
治
療
與
復
健

;
ω
針
對
學
前
兒
童
所
設
立
的
托
兒
昕

o

H
W住
所
服
務
(
口
。
但
古
巴
巴
河
m
叩
門
〈
戶
口2).. 

比
方
面
主
要
的
措
施
是
在
宅
服
務

(
古
巴
何
計
已
均
由
叩
門
〈
戶
口
叩
)
與
餐
食
服
務

(
5
g
凹
的
。
口
若
穹
已
回
)
，
而
接
受
服
務
的

對
象
主
要
是
老
年
人
，
內
以
使
使
得
他
們
能
儘
量
的
保
持
獨
立
在
社
區
中
生
活
。
在
宅
服
務

的
項
目
有
家
事
方
面
(
包
括
清
潔
、
煮
飯
與
說
次
)
、
身
體
方
面
(
包
括
穿
在
、
洗
澡
與

餵
食
)
以
及
社
會
方
面
(
包
括
談
話
、
協
助
與
親
友
聯
絡
、
幫
忙
購
物
與
陪
同
休
閒
活
動

)
。
餐
食
服
務
是
對
於
獨
立
生
活
的
老
年
人
也
社
會
服
務
部
每
天
中
午
還
送
營
養
價
廉
的

午
餐
到
他
們
家
中
，
以
解
決
老
年
人
自
行
烹
飪
的
困
難
。

的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屯
在
此
這

R
E
-
-
此
服
蓊
指
的
是
由
社
會
工
作
員
或
助
理
社
會

工
作
員
對
於
案
主
所
作
的
訪
-
騙
、
諮
商
與
個
案
處
理
等
活
動
。
基
本
上
社
會
工
作
員
昕
揉

取
的
是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、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與
社
區
工
作
等
三
大
方
法
。

雖
然
個
人
社
會
服
答
是
由
地
方
政
府
負
責
，
但
並
非
完
全
由
社
會
服
務
部
來
提
供
。

社
會
服
務
部
經
常
利
用
贈
款
或
合
約
的
方
式
來
委
託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提
供
服
務
給
目
標
團

體
。
因
此
，
志
願
服
務
部
門
的
率
與
在
地
方
政
府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方
面
動
演
了
相
當
重
要

的
角
色
與
功
能
。

肆
、
結

認
間

根
攘
前
述
的
說
明
可
以
瞭
解
英
國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組
織
與
服
葛
措
施
的
概
況
。

拉
僅
說
目
前
個
人
社
會
服
茲
在
實
施
時
所
衍
生
出
的
課
題
提
出
三
點
以
為
結
語
。

ω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可
以
說
完
全
由
地
方
政
府
負
責
。
對
於
地
方
政
府
而
言
，
社
會
服

游
部
門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措
施
會
受
到
決
策
體
系
的
意
識
形
態
、
居
民
需
要
的
認
知
、
地
方

利
益
團
體
的
壓
力
、
財
政
能
力
的
負
接
與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提
供
服
蕩
的
程
度
等
因
素
所
影

響
。
基
於
此
，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每
困
地
區
而
有
差
異
，
形
成
所
謂
「
地
蛾
正
義
」

(
帥
叩
門
門
叩
門
。
已
丘
吉
凶
仲
戶
口
己
的
課
題
。
因
此
，
中
央
政
府
除
透
過
指
示
的
方
法
要
求
地
方

政
府
有
所
遵
循
外
，
亦
必
獨
運
用
經
費
的
分
配
為
控
制
手
段
以
縮
短
地
區
間
服
務
措
施
的

差
異
。

ω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與
衛
生
服
務
之
間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，
因
此
兩
者
之
間
的
協
調
與
合

作
就
顯
得
非
常
重
要

0
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所
提
供
的
是
社
會
照
顧
(
呂
立
丘

2

月
)
，
而

衛
生
服
務
所
捏
供
的
是
醫
療
照
顧

(
g
m
E
S
S
呵
呵
)
，
完
善
的
社
會
照
顧
可
以
減
少

對
醫
療
照
顧
的
需
求
。
惟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隸
屬
於
地
方
政
府
的
社
會
服
務
部
，
微

生
服
務
的
提
供
是
由
中
央
國
民
健
康
服
務

(
2。
丘
。
口
旦
出
g
z
v

∞
叩
門
已2
)
所
屬
的

地
區
衛
生
辦
公
處
負
責
。
換
言
之
，
兩
者
隸
屬
於
不
同
的
行
政
體
制
。
因
此
發
展
了
「
共

同
照
顧
計
畫
」
(
〕
旦
旦
E
Z
H
U
F口
口
古
色
的
觀
念
與
「
共
同
財
政
負
擔
」
(
」
旦
旦

出
口
。
口n
m
)的
實
施
以
使
得
兩
者
對
於
笑
主
的
需
要
能
很
密
切
的
配
合
並
促
成
資
諒
作
更

經
濟
的
使
用
。

ω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握
供
有
賴
社
會
工
作
的
質
施
，
此
不
僅
是
指
應
用
社
會
工
作
的

方
法
，
同
時
大
部
份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亦
都
受
僱
於
地
方
政
府
的
社
會
服
務
部
。
因
此
，
社

會
工
作
員
對
於
社
會
服
務
部
而
言
是
相
當
的
重
要
。
在
地
方
政
府
社
會
服
務
部
尚
未
整
合

之
前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是
針
對
不
同
的
案
主
團
體
，
惟
整
合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訓

練
偏
向
一
毀
性
的
方
法
與
技
巧
。
然
而
對
於
見
童
廢
待
與
精
神
病
患
等
的
服
務
，
社
會
工

作
員
實
應
具
有
特
殊
合
格
的
訓
練
方
能
處
理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在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設
計
上
采

顧
一
般
與
專
門
訓
練
就
成
了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這
不
僅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的
本
身
亦
對
個
人
社

會
服
茲
的
發
展
具
有
深
遠
的
影
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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